
制度史书写的《通典》模式

顾　涛

［内容提要］　 《通典》的研究，应跳出 “类书—百科全书”式的定性与认

识，从而走向对杜佑 “至精至纯”的创作宗旨和结构体例的探寻，对寄寓其中的

覃思精蕴进行发掘。以杜佑对 “郊天”的制度史书写单元为例，《通典》在框架

上采用圜丘、南郊、五郊迎气三类区分法，这是魏晋以来郊天之制长期施行和唐

人议礼的学理折射，与 《大唐开元礼》的法理规定相呼应，同时也与郑玄对三礼

经文系统的建构相一致。《通典》对 “周制”的书写，乃是杜佑熔铸经传、约取

经义的结果，旨在为现实制度的行用建构一种经典的法理依据。其后，《通典》通

过对汉唐礼制因革过程中事件的去取、排比和组合，形成一个筛选过的 “故事”

聚合，统括并凸显出制度沿革变迁中的主动脉和大关节，以及制度发生变革的分

蘖之处。最后，《通典》殿之以 《开元礼纂类》的新编，同样是对 《大唐开元礼》

进行裁制的结果，通过礼典与仪节的归并、删节，旨在为施政提供法理上的参考。

以上三大版块，共同构成唐代制度在渊源、先例及法理依据上的三项法源，由此

形成一种以 “简严”叙事为风格的制度史书写的 《通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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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三通”之首的杜佑 《通典》，拥有不容置辩的历史地位，学者公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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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①，具有开辟性的意义。不过真正使用 《通

典》者，却仅仅是将它作为唐以前各类典章之总汇的简编，间或可从中觅见若干

失传的史料片段，② 惊诧为专门史研究的鳞爪秘珍。此书中制度史书写的主体部

分，尤其是占据全书一半篇幅的 《礼典》一百卷，是否具有原创性，与唐以前的

正史的 “书志”相较，究竟有何独创的价值，既有研究在这方面的探索显得远远

不足。

一 《通典·礼典》的定性与认识转变

如果将 《通典》视作史料，其学术价值一度受到质疑与非议，尤其是卷帙浩

繁的 《礼典》，史料的新颖度明显偏低，虽然也保留了不少唐以前礼议的片段，且

因仅见于此书，被清人严可均辑入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③ 但大部

分史料的来源总不出 “史志”和 《大唐开元礼》之范围，因而遭受的批评声音也

就较为集中，王文锦甚至将此一百卷界定为 “最不为人瞩目的 《礼典》”④。

清代史学家王鸣盛 （１７２２—１７９７）的指责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说：

九门中礼居其一，然礼共一百卷，自四十一卷起至一百五卷止，既已历

叙吉、嘉、宾、军、凶五礼矣，而于一百六卷以下至一百四十卷共三十五卷，

!

撮取 《大唐开元礼》之文钞誊入之，仍以吉、嘉、宾、军、凶为次，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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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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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锦：《点校前言》，（唐）杜佑 《通典》卷首，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５页。
就像王文锦在点校本 《通典》中所说：“杜佑当时所见到的书籍，有不少今已亡佚，幸亏经 《通

典》引述，许多资料才得以保存。”（《点校前言》第４页）曾贻芬在 《通典食货典校笺》中也说：“杜佑关

于唐代诸典制的记载，使很多有关唐代的史料，独依 《通典》得以保存。特别是朝廷的诏令和一些有关数

字的记载，这些材料是研究唐史的重要论据。”（巴蜀书社２０１３年版，“前言”第１０页）其他类似的论述甚
多，不再一一列举。

就 《通典》在辑佚学上的价值，吴枫、曾贻芬曾指出：“《通典》大量引用古代文献资料，其中许

多文献今已亡佚，赖有 《通典》得以部分保存。如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就有近九百条材料

是从 《通典》中辑出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通典》”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版，第１１４５页）时永乐又指出：“唐代杜佑编纂 《通典》时，博取五经群史，汉魏六朝文集奏疏以及唐人

许多著述，征引极富；其引录的不少典籍今已失传，幸赖 《通典》才得以保存下来。据笔者粗略统计，严

可均的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便有１３２９条资料辑自此书。”（《古籍整理教程》，河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３７页）

王文锦：《点校前言》，（唐）杜佑 《通典》卷首，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４页。



繁复乎？①

王鸣盛对杜佑曾高度赞誉，称之为 “自古文人罕见其比”，但对 《通典》此书却

不认为有多么高明，最令他无法理解的就是这 《礼典》一百卷。王氏指出了 《礼

典》一百卷的两大问题：其一是门类居 《通典》九分之一，篇幅却达到一半，这

么处理有失平衡还在其次，主要是觉得这部分史料没有什么创新性，故嫌其滞重；

其二是其中三十五卷 “钞誊”自 《大唐开元礼》，“钞誊”也就是指照搬照抄，无

新见，无新意，故嫌其 “何其繁复”。

王鸣盛的指责，现代学者接受其说者甚众。比如 《历史研究》１９８４年就曾刊

发瞿林东的论文，指出：“《通典》以一百卷、占全书二分之一的篇幅写 ‘礼’，

其中 ‘沿革篇’六十五卷，‘开元礼’三十五卷，不仅失于重复，而尤其失于烦

琐。这是它在历史编纂上最突出的缺陷。”② 瞿先生所说的两个 “最突出的缺陷”，

与王鸣盛所说基本一致。此外，２０世纪以来又叠加了 “彻底否定儒家礼学，视之

若废物，弃之如敝履的激进思潮”③ 的双重冲击，学术界几乎一边倒地倒向对

《通典·礼典》的鄙弃与非议。④ 正如谢保成所说的，“对于 《通典》一书用了近

半篇幅来记述礼仪沿革，长期以来被众多的学者误解，一直指责为其重大缺

陷”⑤。正是因为存在着先入为主的偏见，产生了一种心理拒斥，视 《礼典》一百

卷为废料，故自王文锦等花了大力气整理的点校本问世以来，三十多年间问津者

可谓寥寥。《礼典》研究的稀缺，也就阻碍了 《通典》整体研究的走向纵深。

近年来，有一些学者尝试对非议 《通典·礼典》的说法做出辩护，但因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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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十 《杜佑作通典》，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３２９页。
瞿林东：《论 〈通典〉的方法与旨趣》，《历史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５期，后收入 《唐代史学论稿》，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４２８页。
韩癉：《杜佑及其名著 〈通典〉新论》，《中国学术》第２６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２１页。
例如，周予同主编的 《中国历史文选》认为：“由于作者从维护封建礼教观点出发，对 ‘礼’的沿

革和种种解说，记述尤其繁冗……通观全书，总不免详略失当。”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４１页）
又如仓修良、魏得良的 《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指出：“对于那些本来不属于史学范畴的 ‘礼’，大量地加

以记载，几乎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造成臃肿而不协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４５页）又
如王锦贵指出：“比较典型的要算编排取舍上的明显失误，例如，《通典》全书惟二百卷，史料价值并不很

大的 《礼典》竟有百卷之巨，恰恰占去二分之一篇幅。”（参见 《试论 〈通典〉的问世及其经世致用思想》，

《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７年第４期）
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６３页。



切中肯綮故而收效甚微。① 另有一些学者开始反思杜佑的撰作宗旨，意识到将

《通典》定位成 “制度通史”与杜佑的初衷有偏差，应当回归到杜佑编纂此书

旨在经世致用、为现实服务上。② 如韩癉所说，“从 《通典·礼典》来看，杜佑

以唐礼为本，删繁要约，编成 《开元礼纂类》，作为行事之依据，再探究礼制的

沿革损益，另外编纂，与唐礼相衔接，作为行事之参考，目的明确，相辅相成，

不可斥为繁复。杜佑耗费巨大的精力编纂礼典，正是施政所需”③。侯旭东对韩

说深表赞许。④ 这一认识论上的回归固然重要，但依然不能解决实质问题。因为

认识到杜佑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而创作 《通典》者代不乏人，瞿林东早有总结，

“《通典》一书可以认为是开中国史学史上经世史学的先河”⑤。但即使认识到杜

佑此举是为了经世，仍无法消解各家非议产生的症结，即认为 《通典》的资料不

具备原创性。

因此，根本的问题是出在如何定位 《通典》一书的性质上。邓国光对此书历

代的定性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概括——— “从 ‘类书’而 ‘典故’，再提为 ‘政书’

而 ‘典制通史’至 ‘百科全书’”⑥。这一认识论在王鸣盛之前早已形成，一脉相

承绵延到当代，影响深远，有必要详作检讨。

将 《通典》归属为 “类书”，是自 《新唐书·艺文志》以来古代多部官私目

录的惯常做法。⑦ 所谓类书，就是分门别类辑录各种文献中的资料编纂成一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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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谢保成就从 《礼典》中零星地挖掘出一些文句，来说明借此可考察冠冕、婚嫁、宗族、

丧葬、建筑等社会文化生活 （参见谢保成 《隋唐五代史学》，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６３—２６９页）；
又如廖正雄重点分析了杜佑的宗旨应当是为了倡导治国当以 “礼乐教化为本” （参见廖正雄 《杜佑 〈通

典〉的编纂创新及其史学思想》，台湾花木兰文化工作坊２００５年版，第６２—６５页）；再如郭锋又从思想
渊源上试图将杜佑重视礼制教化上接到孔子和荀子 （参见郭锋 《杜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第２４４—２５１页）。

参见白悦波 《政术与学术：关于 〈通典〉的创作初衷及其相关问题的考察》， 《唐史论丛》第３１
辑，三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按：白文在认同韩癉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杜佑经世致用的创作初衷。

韩癉：《杜佑及其名著 〈通典〉新论》，《中国学术》第２６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２２页。
侯旭东指出：“韩癉先生对 《通典》的理解，虽不是学术的主流看法，但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更接

近 《通典》的本意。”（参见侯旭东 《“制度”如何成为 “制度史”》，载 《多面的制度：跨学科视野下的制

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２１年版，第１７８页）
瞿林东：《论 〈通典〉的方法与旨趣》，载 《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

４２０页。
邓国光：《杜佑 〈通典〉的经学本质》，载 《经学义理》，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２８页。
参见白悦波所列十二部史志与官私目录对 《通典》的归属表 （白悦波： 《政术与学术：关于 〈通

典〉的创作初衷及其相关问题的考察》，《唐史论丛》第３１辑，三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２２９页）。



书，宗旨应当是 “全” “广” “保真”，延续到现代学术范畴也就成为 “百科全

书”。《通典》被界定为 “典章制度的百科全书”①，无疑是延续了这一认识论。殊

不知这一归类，恰恰是对 《通典》纂作机制的最大误解。我们只需将 《通典》与

“史志”进行简单对照，即可发现杜佑在史料上做了大量的删削、改写和转述，不

仅门类减缩，每一部分较此前的资料都是做减法，能省则省，可缩就缩，完全不

以 “全”和 “广”为目标。经过杜佑改写的文辞，保真性当然更是谈不上了，只

能作为二手文献。《文献通考·经籍考》将 《通典》列为 “史部·故事类”，乃是

延续 《隋书·经籍志》将采集朝廷之 “发号施令，百司奉之，藏于官府”的书籍

专门归为一类的做法；② 《直斋书录解题》等将之归入 “典故类”，则与 《文献通

考》的做法大致相仿。要知收集朝廷官府有司的 “故事”，同样不是杜佑的主要

目标，《礼典》延续自 “史志”的四十余卷，看不见杜佑依据宫内档案做了什么

明显的增补，其余二十余卷 “礼议”，应当也是转录自东晋南朝学者已编成的

《礼论》。

《四库全书总目》的纂修官已意识到 《通典》之类与 “类书”性质不同，与

专记仪注之书亦不同，故而单列为一类 “政书类”，而以 《通典》打头，云 “政

书类”是要关注 “祖宗创法，奕叶慎守”“后鉴前师，与时损益”的政制变迁，③

此可谓卓识。韩癉也指出 “把 《通典》放在 ‘政书类’比较能反映其性质，较诸

定义为比较狭小的 ‘制度通史’亦更合理”④。可惜具体到 《通典》的提要，四库

馆臣同样落入前人 “类书”式的俗套庸见，云 “其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

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考唐以

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⑤。要知 “博取”“悉载”“掌故”“渊海”之类，均

是 “类书—百科全书”的典型特征，非杜佑之所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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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石亮全 《通典：典制的百科全书》，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张荣芳 《通典：典章制度的

总汇》卷首导读 《典章制度的百科全书》，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８７年版、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按：
石著在邓国光论文中已提及，张著则在台湾地区影响比较大，初版早于石著，三十多年后九州出版社予以再

版，论述一仍其旧。

（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一 《经籍考二十八》，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９册，第５７６３、
５７７１页。

（清）永誽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一，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６９３页下栏。
韩癉：《杜佑及其名著 〈通典〉新论》，《中国学术》第２６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３４页。
（清）永誽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一，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６９４页上栏。



《通典》对此前史料大做减法的实际操作路径，与 “类书—百科全书”式求

全、求博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对于杜佑纂作 《通典》的用心，其生前挚友李翰

在作序时已做出精辟概括，其云 《通典》与 《太平御览》 《艺文类聚》等类书

“网罗古今，博则博矣”的做法刚好相反，其采用的标准是 “事非经国礼法程制，

亦所不录”，其中所录乃 “缉熙王猷，至精至纯”者。① 杜佑本人虽然对其编次之

义例与旨意没有集中的交代，不过在 《通典》的行文中，也略有连带提及。比如

在 《食货典》“田制下”的一处小字自注中交代：“国家程式，虽则
!

存，今所存

纂录，不可悉载，但取其朝夕要切，冀易精详，乃临事不惑。”在 《礼典》一开

始的 “礼序”中又自称：“《通典》之所纂集，或泛存沿革，或博采异同，将以振

端木、备顾问者也，乌礼意之能建乎！”② 要知 “冀易精详”不仅是田制的纂录规

则，“振端木”“建礼意”也不仅是礼制的纂集目标，整部 《通典》都是遵循着这

些原则来完成的。

方向必须调转，朝着 “至精至纯” “冀易精详”的求简路径，方可进入 《通

典》所包孕的杜佑创作之绝大用心。对此，清代史学家章学诚 （１７３８—１８０１）的

把握较为精到。章氏揭示出，《通典》“综核典章，别于史志，义例昭然，不可易

矣”，其长处在 “自为裁制，或删或节”，“此则著书之独断，编次之通裁，其旨

可以意会，而其说不可得而迹泥者也”。③ 章氏之所以慧眼所见 《通典》的价值体

现在 “删节”、在 “独断”、在 “通裁”，与其一生参与编修大量地方志书的丰富

经历与心路历程具有密切关系。此后，梁启超延续了此说，认为 《通典》的诞生，

乃是因此前各史之志丛脞繁复，故而 “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卓然成一创作以应

此要求者”。④ 可惜，章学诚说 “其旨可以意会”，梁启超虽然对 “中国凡百学问，

都带一种 ‘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神秘性”⑤ 不敢苟同，但在这个问题上他

恰恰也采用点到为止、不做深发的处理方法，这种笼统式概括、不予实证的做法，

无疑给人一种标签化和印象式的感觉，难以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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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唐）李翰：《通典序》，（唐）杜佑 《通典》卷首，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２页。
（唐）杜佑：《通典》卷二 《食货二》、卷四十一 《礼一》，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９、１１２２页。
（清）章学诚：《亳州志掌故例议中》《永清县志文徵序例》，载叶瑛 《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年版，第８１４、７８９页。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４页。
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１９２２），载 《梁启超谈修身》，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

１４９—１５０页。



金毓黻 （１８８７—１９６２）是试图探索 《通典》创作宗旨的第一人。金先生在他

的名著 《中国史学史》（１９４４）中将 《通典》与 《资治通鉴》并称 “美善”，反

复强调 《通典》之最可宝贵处在其 “体大思精，简而得要”，“总览全编，窥其大

略，固以简严为贵”。① 对于章学诚所说的 “可以意会”之处，金先生分梳为如下

三个方面：

熔铸群经诸史，成一家言，简而能备，蔚乎其文，一也；

记典章制度，明乎因革损益，盖原于诸史之书志……二也；

言礼一门，多至百卷，鸿博论辩，悉具其中，又能徵引古经，时存旧诂，

三也。②

金先生所概括的三项，前两项是关键，第三项无疑仍在存掌故的范围内。所谓

“熔铸”，金先生的解释是： “盖采群经诸史，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

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议论得失，靡不条载。”③ 因此，《通典》最大的价值在于 “明

乎因革损益”，也就是在 “精简”而又 “得要”的叙事中，以见制度沿革废置的

主干与枝叶，以及制度表面是 “因”还是 “革”之背后的机理与规则。此后，钱

穆进一步解释说： “像 《通典》这样的书，却该细读。要学他怎样地来写这书，

要学到它 ‘详而不烦，简而有要’，把群经、诸史、各代文集一起拿来，这一种编

纂方法，真是何等体大思精。”④ 按照金、钱二先生的阐释，如果为了专门史研究

的需要去找寻史料，《通典》不如 《通考》详赡，《通考》又不如史志翔实，因此

杜佑的 “至精至纯”反而成为查索的阻碍，不如将 《通考》作为导航，更不如直

接去史志的渊海中寻宝。研究 《通典》之法，乃是为了寻那 “体大思精” “至精

至纯”而去，故应与 “群经诸史”做逐条的对比，从制度的变迁中看杜佑删削、

裁节、改作、增益等处所做的处理，由此探寻其制度书写的用心与立意。

杜佑的制度史书写，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史学识力与理论原则，金毓黻、钱穆

拓开了 《通典》研究的一条新路。我们需要下大力气从 《通典》的 “简严”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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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７０—２７２页。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６７页。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６７页。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杜佑 〈通典〉（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７１页。



这只锦绣的鸳鸯中，将其金针密缝的织就过程还原出来。下面，笔者将以 《通

典·礼典》所载第一项礼制 “郊天”为例，尝试对杜佑所寄寓其中的覃思精蕴，

略做一些发掘。

二 “周制”建构：熔铸经传，约为法理

《通典·礼典》以杜佑新设定的五礼体系 （吉、嘉、宾、军、凶）为框架，

逐项列以礼典类目，“郊天”乃是第一大类 “吉礼”下的第一个小类，记述历代

帝王祭天之制的历时变迁。在每一项礼典之下，《通典》基本上是按照历史演进的

次序，分朝代逐代叙述此制的沿革废置，每朝之下所叙史事或详或简，并不一律。

“郊天”因是王朝祭礼大典，故而各朝之下均有其事交代，甚至事繁的朝代更是分

设各帝王，下隶当时当年所行所议之事；其他有些礼典，往往有所缺省，或省去

若干朝代，或仅书某一二朝代，或在某一朝下仅以 “因之”二字总括，故 《通

典》不以详赡足备为追求，是一目了然的。

就 《通典·吉礼一》 “郊天上”、《吉礼二》 “郊天下”以及 《开元礼纂类》

“吉礼一” “吉礼二”所构成的 “郊天”书写单元来看，祭天之制在 《通典》中

主要包括三大版块：第一是对先秦四代礼制 （主要是 “周制”）的推拟与建构，

史料主要依托 “五经” （尤其是 《周礼》与 《礼记》）及其注疏；第二是对秦汉

直至唐德宗贞元时期礼制沿革变迁的史事去取与书写，所叙内容与正史 “书志”

多所重叠而减省；第三是编制 《开元礼纂类》作为 《礼典》的收尾，主要依据是

《大唐开元礼》。这三个版块正是礼制作为国家制度在唐代施行和运作，其渊源、

先例及法理的依据所在，故而可统称为唐代制度的三项法源构成。在这三项法源

中，秦汉以降主要记载制度因革和施行的实况，间载当时君臣和礼家的 “鸿博论

辩”，由此构成唐人可资取鉴的一种资源库，作为制度执行和适用的案例法源；

《开元礼纂类》的编订，则成为玄宗以后的一种制定法源；“周制”作为制度源头

的推拟，乃是杜佑熔铸经传、抽绎经义形成的一种建构，与秦汉以后的 “实录”

式记载不同，通过对 “周制”的书写，杜佑旨在为该项制度建立起一个法理系统。

杜佑对每一项礼制在开头往往追踪 “有虞氏”“夏后氏”“殷人”和 “周制”

四代，前三代乃是据后世史料做的象征性推测，故而极简，旨在见此制渊源古奥，

四代之中重点是在对 “周制”的书写。《通典》对 “周制”的推拟，基本来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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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经传，按马端临之说，《通典》乃是将 “或散见于百官之职掌，或错见于 《礼

经》之总论”进行了一番 “会通其纲目之详，次第其始终之序”的操作，同时，

凡遇到 “《礼经》简略，杜氏所叙多以注疏之意补之”。① 之所以需要借助后世经

学家的注释予以填充与弥缝，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经文简略、零散，前后多 “阙略

不接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诸经传的记述往往非实录，而是出于后世的追记，彼

此之间不统一，细节上矛盾、歧出之处不在少数，需经过一番辨析的功夫，才能

将之条理成为一连贯的系统。杜佑正是这么做的，他对 “周制”的书写，绝非只

是简单地抄录经文，而是有意地选取、嫁接、编织经文中的某些记载，将之串联

成文，辅以注疏，经过自己的排比分析和经义考释，形成一个严密的逻辑叙述体

系，由此呈现出马端临所说的 “叙致颇有条理”“通畅易看”的效果。② 因此，马

端临虽然在立场与观点上与杜佑相异，但在列出了他所赞许的杨复 《祭礼》及相

关诸儒之说后，仍不惜将 《通典》所叙 “周制”全文抄录殿于后，由此恰恰造成

了 《文献通考》叠床架屋的烦琐之弊。

以 “郊天”之目下的 “周制”为例。《通典》的书写结构包括如下五个部分：

（１）冬至圆丘祀昊天上帝；（２）祈南郊祀感生帝；（３）五郊迎气；（４）祭天礼

仪流程；（５）总说郊丘。前三项乃是从类型学上对祭天所做的区分，第四项是合

并叙述祭天礼仪流程，第五项是对其之所以将祭天分设三大类做出理论说明。《文

献通考》与 《通典》所形成的分水岭，主要就在这一分类模式上。从经学史的学

派构成上看，杜佑区别为三类，是依据郑玄之说，即 “宗郑康成者，则以天有六

名，岁凡九祭。盖以祭位有圆丘、太坛之异，用乐则黄钟、圆钟有差，牲乃
"

苍

色殊，玉则四皀苍璧，祭名且同称?祀”；而马端临只承认冬至圜丘之祀为唯一的

郊天正祭，乃是依据王肃之说，即 “宗王子雍者，以为天体唯一，安得有六？圆

丘之与郊祀，实名异而体同”。③ 对于郊丘问题上的郑王之争，唐人经疏已有明确

交代，杜佑理当心知肚明，今从 《通典》的结构和书写上推论其如此处理的缘由，

更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获得进一步解释。

第一，《通典》的三类区分法与盛唐官方礼典 《大唐开元礼》的仪制规定彼

此呼应。作为唐代具有法典意义的 《大唐开元礼》，在吉礼部分的分类上，即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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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六十八 《郊社考一》，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４册第２１０６页。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六十八 《郊社考一》，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４册第２１０６页。
（唐）杜佑：《通典》卷四十二 《吉礼一》，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１６７页。



皇帝冬至祀圜丘、皇帝正月上辛祈于圜丘、皇帝孟夏雩祀于圜丘、皇帝季秋大

享明堂四者并列之法，同时立春祀青帝、立夏祀赤帝、季夏祀黄帝、立秋祀白帝、

立冬祀黑帝的五郊迎气也与之相并列。虽然圜丘与南郊在坛位上已经合一，不做

区分，这是自西晋以来局部采用王肃之说的结果，但是在大框架上仍然采用郑玄

的六天之说。既然 《大唐开元礼》中以法典的形式明确记载了 “并行二礼”，那

么杜佑对 “周制”的建构如果不将二礼分列，则将与唐代礼制的现实运作龃龉不

相合，也便无法构成该项礼制的法理之源，整部 《通典》的逻辑体系便将随即崩

塌，礼制诸项细节也就碎为一地散钱。因此，杜佑既然抱着 “施于政事，可建皇

极”（李翰序）的目标，就注定了他的理论体系必须与唐制的现实保持一致。不

过，在详细斟酌过两种方案之后，杜佑最终固然采用的是从郑不从王，但也并没

有彻底摒弃王肃之说。杜佑在新编 《开元礼纂类》收入 《通典》时，实际上已充

分考虑了王肃之说的合理性 （详参下文）。

第二，《通典》的三类区分法是建立在唐代礼家理论交锋的结果之上的。杜佑

在 “总说郊丘”部分就明确交代，对于郑王的 “异同之论，国朝最详，具在 《郊

天篇》下”①。《通典·吉礼二》“郊天下”所收正是唐代对于郊天的仪制规定及

各家的论辩之辞。一开始即交代了唐高祖、太宗时期沿用郊丘并祀之制，随即详

细收录唐高宗时长孙无忌领衔的奏议 （实际上应以礼部尚书许敬宗为核心），辨正

王肃之说 “符合经典，其义甚明”，郑玄之说 “违弃正经，理深未允”，于是下诏

“于南郊废郑玄六天之义”。② 然而，这一做法持续了不到十年旋即被高宗废止，

故 《通典》记之：“乾封初，高宗诏依旧祀感帝。以有司议，又下诏依郑玄义祭

五天帝。”③ 也就是说，王肃郊丘合一之说，在唐高宗年间虽掀起了很大的浪潮，

但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又折回到了圜丘、南郊分祀这一主干框架上。由此可见，

《通典》的做法实际上是魏晋以来郊天之制长期施行的实况在学理上的一种折射，

又与唐人议礼的结果和 《大唐开元礼》的法典规定相呼应，由此形成前后彼此可

以参合的礼制运行的法源基础。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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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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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唐）杜佑：《通典》卷四十二 《吉礼一》，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１６７页。
（唐）杜佑：《通典》卷四十三 《吉礼二》，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１９３—１１９４页。参见顾涛 《汉

唐礼制因革谱》卷六，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０７１—１０７２页。
（唐）杜佑：《通典》卷四十三 《吉礼二》，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１９５页。参见顾涛 《汉唐礼制

因革谱》卷六，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０８１—１０８２页。



第三，《通典》的三类区分法是对经书内在矛盾进行逻辑抽绎的结果。三礼经

文中确实存在关于祭天礼仪的不同记载，包括天帝的名号、所在祭位的不同，以

及祭时、祭品 （包括牲、币、玉）、用乐等诸方面的差异，正如清人黄以周所指出

的 “圜丘与祈郊二祭之礼，经传画然有分”①。因此，郑玄正是在离析二者的基

础上，将之判别为两套礼仪，即 “郑以云苍璧、苍犊、圜钟之等为祭圜丘所用；

以四圭有邸、
"

犊及奏黄钟之等以为祭五帝及郊天所用”②。郑玄的做法，依乔秀

岩之说，是 “对诸经纬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建立了今天我们能够了解大致

内容的第一套完整的经学概念体系”，“能够做到如此大规模，而且精密如此，足

以惊人”。③ 杜佑对于 “周制”的建构逻辑与郑玄在目的论上可以说是一致的，都

是对经书内在矛盾与差异化书写进行深入辨析的结果。宋以来的儒者站在王肃说

的立场上批评 《通典》刻意从郑，恰是戴上了一副先入为主的有色眼镜。

在每一项礼典之下，《通典》对于 “周制”仪节的书写，更是充分吸纳了汉

唐经学注疏的成果，而与唐代的官方经学体系保持高度一致。我们将第一项冬至

祀圜丘一节铺展开来，分作十一句，将杜佑撰写这一节的学理考证过程复现出来，

以见其建构的具体步骤。《通典·吉礼一》“郊天上”言冬至祀圜丘正文 （大字）

如下：

周制，① 《大司乐》云，冬日至，祀天于地上之圆丘。②又 《大宗伯》

职曰：“以?祀，祀昊天上帝。”③礼神之玉以苍璧，其牲及币，各随玉色。

④牲用一犊。⑤币用缯，长丈八尺。⑥王服大裘，其冕无旒。⑦尸服亦然。

⑧乘 “玉辂，锡，繁缨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籠以祀”。⑨鰼及荐菹醢器，

并以瓦。爵以匏片为之；以
"

秸及蒲，但翦头不纳为藉神席。⑩配以帝喾。

瑏瑡其乐，《大司乐》云： “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

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圆丘

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④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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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清）黄以周：《礼书通故》卷十二 《郊礼通故》，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版，第６１２页。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卷二十五 《郊特牲》疏文，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４４４页下栏。
乔秀岩：《论郑王礼说异同》，载 《学术史读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９年版，第

５５—５６页。
（唐）杜佑：《通典》卷四十二 《吉礼一》，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１６２页。按：圜丘、圆丘同，

本文一律使用后世常用的圜丘一词，只在 《通典》引文中保留 “圆丘”一词。



此段除杜佑明确标注的撷取了 《周礼·春官》的 《大司乐》《大宗伯》两篇之外，

暗用的经传篇目有 《周礼》的 《天官·司服》 《春官·巾车》 《夏官·节服》，

《礼记》的 《郊特牲》《王制》《曾子问》《礼运》《礼器》《祭法》等。杜佑取用

经传的方式，有随文直接引用者，比如第②句言祀神之名号，出自 《春官·大宗

伯》；第⑧句言车旗之制，出自 《春官·巾车》；最后一句瑏瑡言用乐之制，出自

《春官·大司乐》，此类应加引号以示区别。有约取经义自为之说者，所谓 “约

取”，也就是 “约其辞文，去其烦重”（《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意思，即将经

传注疏汇通起来，省去详细的排比考释过程，以精简的语言概括出结论。章学诚

的 《文史通义》中所谓 “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

也”①，即为此意。且就此段这八句略作解析，以见杜佑如何约取经义。

第①句总括冬至祀天于圜丘，虽标明取用自 《大司乐》，但并非直接引用，而

是对此篇中 “凡乐……冬日至，于地上之圆丘奏之”一句经义的提取，杜佑从

《大司乐》所记奏乐致神的叙述中，提取其逻辑前提，即周王必于冬至祀天于圜丘

这一事实，其之所以如此笃定，乃因郑玄已予以考定，此句之下郑注引 《礼记·

祭法》“周人?喾而郊稷”，与 《大司乐》相配，由此确定 “此祭天圜丘，以喾配

之”。因此，杜佑第⑩句言 “配以帝喾”，所依据的正是 《祭法》及 《大司乐》的

这一郑注。②

第③句言用玉及牲币之色，主要依据依然是 《大宗伯》，经文原作：“以苍璧

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

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杜佑显然是取此句经文中的第一小句和最后一小

句。将 “以苍璧礼天”对应于冬至郊天，同样是采用了郑注的考定： “此礼天以

冬至，谓天皇大帝，在北极者也。”然而 《周礼》经文言牲币之色，云 “各放

（仿）其器之色”，杜佑则不从郑注 “币以从爵”的解释，而是将此 “器”确定为

前文所言之 “玉”，并做小字注：“器则玉也，盖取象天色也。”追究其所据，乃

是依 《礼记》孔颖达正义，在 《郊特牲》首句下孔疏：“案 《大宗伯》云：‘苍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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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下》，叶瑛 《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３９页。
《通典》“配以帝喾”之下，杜佑小字自注交代其依据是 《祭法》及 《大宗伯》郑注 “圜丘以喾配

之”，“大宗伯”当是 “大司乐”之误。



璧礼天。’……又云：‘牲币各放其器之色。’则牲用苍也。”① 可见唐人疏已破郑

注，杜氏从之。

第④句言用牲之制，杜佑小字自注已交代其依据是 《礼记·郊特牲》中的

“用犊，贵诚也”和 《王制》中的 “祭天地之牛，角茧栗”。其实，支撑杜佑确定

只用 “一犊”的，同样是唐人正义。《郊特牲》首句下孔疏：“郊所以用特牲者，

天帝至尊，无物可称，故用特牲。”又 《礼器》“祭天特牲”句孔疏：“特，一也。

天神尊，尊，质，故止一特也。”② 杜氏采之。

第⑤句言用币之制，杜佑小字自注已交代其依据是 《礼记·曾子问》中的郑

注 “制币，长丈八”，并推论郑注的依据又是 “约逸 《巡狩礼》文也”。可见，郑

玄正是采用约取古礼之文的方法注经，杜佑与之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另外，杜

佑确定 “币用缯”，经查检可知，同样出自郑玄，《礼运》 “故先王秉蓍龟，列祭

祀，瘗缯”句下郑注：“币帛曰缯。”

第⑥句言服冕之制，杜佑小字自注已交代其依据是 《周礼·天官·司服》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并称郑司农注 “大裘，黑羔裘”，由此

推定：“既无采章，则冕亦无旒也。”支撑杜佑确定 “其冕无旒”的，乃是郑玄在

《夏官·弁师》下的推测 “大裘之冕盖无旒”。

第⑦句言尸服之制，杜佑小字自注交代其依据是 《周礼·夏官·节服》中的

“郊祀裘冕，二人执戈送逆尸”和 《秋官·士师》中的 “祀五帝，则沃尸，及王

盥”。其实，杜佑同样是采用了郑玄之说，《节服》郑注：“裘冕者，亦从尸服也。

裘，大裘也。”杜佑据此逆推尸服当如周王祀天之服，并进一步从礼意上给予了一

种解释：“以天体质，故王大裘以象之。既尸为神象，宜与王服同也。”

第⑨句言尊爵、荐器之制，杜佑小字自注交代其确定 “以瓦” “以匏片”乃

依据 《礼记·郊特牲》“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其实此句所言粗略，需依

托孔疏予以补足：“陶，谓瓦器，谓酒尊及豆簋之属，故 《周礼》糿人为簋。匏，

谓酒爵。”又 《郊特牲》首句下孔疏亦谓：“其祭天之器，则用陶匏。陶，瓦器，

以荐菹醢之属。……匏酌献酒，故 《诗·大雅》美公刘云：‘酌之用匏。’注云：

·７２·

制度史书写的《通典》模式　　


①

②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卷二十五，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４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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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卷二十三，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４３２页
下栏。



‘俭以质。’祭天尚质，故酌亦用匏为尊。”同样，神席用蒲越、
#

秸，也出自

《郊特牲》：“蒲越、
$

（同
#

）谿之尚，明之也。”郑注：“蒲越、
$

谿，藉神席

也。明之者，神明之也。”孔疏： “今礼及隋礼，
$

谿为祭天席，蒲越为配帝希，

俱藉神也。”① 杜佑小字自注称 “
#

秸藉天神，蒲越藉配帝”，显然是采用了孔疏，

或者说是从隋唐礼制的现实归纳出结论。其所谓 “翦头不纳”，指蒲草剪了头但不

扎缘，以显祭天尚质朴，暂未检得其说来源，恐亦是从隋唐实际的仪制操作中概

括得出，用以补充经义之未备。

由这一段可以看出，杜佑的撰写大字正文力求精简，但信息量颇为丰富，对

于周王冬至祀圜丘礼制的各种规定予以了尽可能翔实的叙写，写作的方式采用直

接引用与约取经义相结合，在不容易一眼看出其依据的地方，则以小字自注的方

式略为交代其理据。以下对祈祀感生帝、五郊迎气、祭天礼仪流程的处理与此

约略相仿。从这一叙述结构中，我们不难看出，杜佑对 “周制”的书写乃是熔铸

经传的结果，他充分吸收了注疏对经传的考证与推论，并辅以己意，在诸多纷杂、

不协调的头绪中，给出一种最为理想的、协于经传的法理模型。从这个意义上说，

《通典》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杜佑的 “周制”建构实际上是他对经书进行

考辨与研究，对诸项仪制规定的经义之源进行统合的最终结论。基于此，我们也

应当认识到，杜佑的目标并不是要想达成对周王祭天的复原或实录，而是借助于

这一理论上的建构，为唐代现实制度的施行提供一套经典的法理依据。

三　统括 “故事”：主动脉、大关节和制度的分蘖

在 “周制”的叙写之后，《通典》依朝代、帝王为序，自秦汉一路记载至唐，

从史源上看，杜佑或从史志，或采本纪、列传，或作删节，或又补充若干史事，

写作手法不可一律，似不容易看出其用心。笔者在撰作 《汉唐礼制因革谱》② 的

过程中，经逐条考释、辨析汉唐礼制的每一个步骤、每一项细节，并与 《通典》

所记彼此互参，观其增删、留存与挪移的手法，可知杜佑所书实为聚焦于每一项

制度演进中的主动脉和大关节，并对酿成制度变迁的分蘖和裂隙之处多有观照，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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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涛：《汉唐礼制因革谱》，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



而将制度施行的实况和礼典仪制的枝叶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砍削。可以说，《通典》

瞄准了制度的因革流变，是对制度史上各项重要 “故事”的统括。

所谓 “故事”，若采用邢义田对汉制的概括，则 “一切汉家典制都可包括在

内。在汉人的措词里，故事又可称之为 ‘旧事’、 ‘旧制’、 ‘旧典’、 ‘旧仪’、

‘典故’、‘古典’、‘行事’、‘成事’、‘典常’、‘前制’、‘汉典旧事’、‘先祖法

度’、‘祖宗典故’、‘祖宗故事’、‘国家故事’，或仅称之为 ‘旧’”，“概括而言，

故事是往事前例，凡刘邦创业以来所曾发生的事例，在汉人眼中，都可以是故

事”①。汉代如此，汉代以后亦复如此。“故事”实际上指的就是前代所发生过的

某一事件，对后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有相当的制度效力。比如就 “郊天”部

分而言，杜佑自己就曾使用 “故事”这一语词七次，其中言及 “元始故事”二

次，即 “后汉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为坛营于?之阳，祭告天地，采用前汉元始

中郊祭故事”，“明帝即位，永平二年，以月令有五郊迎气，因采元始故事”。所

谓 “元始故事”，指的是西汉末平帝元始五年 （５）采纳王莽奏，改定南北郊和祠

五帝之仪，此后分别为东汉光武帝和明帝所采用，而 “东汉的王朝祭礼已为后世

奠定了基本格局乃至细节”，因此，西汉末年的 “元始故事”便构成 “中国古代

王朝祭礼发展过程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②，故而杜佑如此看重。另外，邢义田

所说的 “旧制”“旧仪”等，在 《通典》的行文中也不断出现，均指此前所行之

某项礼仪，被后代所参照、仿效或借鉴，均可包含在 “故事”的大范畴之内。

从这个意义上说，杜佑以制度的因革变迁为视角来选取和书写历史事件，他

的工作机制正是依据一个 “事件等级制”的标准，将他认为在制度结构上具有重

要意义的 “大事件”提取出来，编入一个特定的 “事件序列”，③ 而不是去钩稽出

历代发生了多少相关的大事小事，做尽可能全面的复原和考证。杜佑的宗旨是通

过他对事件的去取、排比、组合，形成一个筛选过的事件聚合，借此构建出某项

制度演进、发展、转折的逻辑路线。因此，进入 《通典》书写范围的每一个事件，

在一定程度上均具有 “故事”的性质与价值，均在长时段中具有结构性意义。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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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邢义田：《从 “如故事”和 “便宜故事”看汉代行政中的经常与权变》，载 《治国安邦：法制、行

政与军事》，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８３页。
杨英：《祈望和谐———周秦两汉王朝祭礼的演进及其规律》，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３４页。
有关 “事件序列”和 “事件等级制”的理论分析，参见侯旭东 《什么是日常统治史》，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２０年版，第６５—６８页。



即以 “元始故事”为节点，将此前杜佑所书西汉七帝相关事件做一统观，对隐藏

其间的逻辑结构略做阐说，以见 《通典》的书写机制。

（１）汉高帝时，备祀五帝，又祀九天。西汉初年整体上乃承用秦雍州四，

《通典》行文保留了 《史记·封禅书》和 《汉书·郊祀志上》“故秦时”“悉召故

秦祀官”“如其故仪”等措辞，① 可见其关注焦点在制度的承继。刘邦刻意要与秦

仪做出区别，故更起北，又用巫祝，杂入五行、五德、符运等观念，② 可见西汉

郊天之制在高帝时处在初步探索阶段，尚未形成自己的风格，故而高帝也不亲祀，

均由有司行事。

（２）汉文帝时，先亲祠雍五，又新作渭阳五帝庙、长门五帝坛。 《通典》

之所以记此二事，因为文帝亲郊五，标志着汉代正式祭天的开端；而五帝庙的

新作，与改正朔、易服色相配套，可见 “文帝已开始改革国家祭祀、兴立汉家法

式的尝试”③。也就是说，渭阳五帝庙、长门五帝坛的新建，是汉代希望摆脱秦仪

的重要尝试之一，但是彼时 “天神观比较混乱，受神仙方士和谶纬学说的影响很

深”④，尚未找到祭天的理论依据。因此，一旦遇到波折，礼典也就无法持续，文

帝在十六年 （前１６４）亲祀了一次后，也就懈怠下来，“不亲往焉”。

（３）汉武帝时，先后立泰一坛于长安东南郊与甘泉，并亲祀泰。认识到祭

天当祭泰一神，是汉代郊天在理论上的初步成型，秦蕙田称 “自谬忌创为泰一之

说，立祠于长安东南郊，则俨然仿佛圆丘之意矣”⑤。由此，元朔五年 （前１２４）

即在制度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通典》必详书之。又过十二年，至元鼎五年

（前１１２），采司马谈、宽舒之说，立泰坛于甘泉，相应祭天仪制确定下来，故

秦蕙田予以很高的评价：“武帝祠太乙 （即泰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阴，虽非

古南北郊之制，而其意略同。”⑥ 秦氏之说将杜佑采录的标准和书写的用意揭示得

非常清晰。然由 《通典》还保留了 《汉书·礼乐志》 “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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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杜佑：《通典》卷四十二 《吉礼一》，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１６８页。按：此节引用 《通

典》原文均出自 《吉礼一》，不再一一标注。

相关分析可参见杨英 《祈望和谐———周秦两汉王朝祭礼的演进及其规律》，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版，
第３１０—３１２页。

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１９页。
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６７页。
（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卷六 《吉礼六》“圜丘祀天”，中华书局２０２０年版，第４册第３１２页。
（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卷六 《吉礼六》“圜丘祀天”，中华书局２０２０年版，第４册第３２６页。



祠至明”及 《史记·封禅书》“以木寓马代驹”等仪节，表明此时的祭天仍未跳

脱出秦仪的藩篱。因为杜佑在前文书写秦制时，最后特别加了一条自注：“时经焚

书坑儒，后更无典礼，祠用木寓龙、木寓马，不知何凭，如此乖谬。”① 在杜佑看

来，秦代祭天之仪与经义 （即其眼中的 “周制”）相乖戾，而西汉至武帝时新建

典礼虽初见雏形，但其仪节仍与 “周制”殊不协调。

（４）汉元帝时，延续武帝时所行甘泉祀泰一之礼，又不废秦以来郊雍之仪。
故 《通典》仅?录 《汉书·郊祀志下》一句概括性的话，称其 “遵旧仪，间岁正

月，一幸甘泉郊泰，西至雍祠五”，以见此时郊礼仍处于混杂之地，对于此后

的制度发展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

（５）汉成帝时，礼制出现重大转变，修作长安南郊，罢甘泉泰、雍五。
建始元年 （前３２）发生一次大规模议礼事件，最终以５０８的票数，匡衡、张谭
之说胜出，此年在西汉郊天之制演进中具有标志性意义，汉王朝开始摆脱由秦延

续而来的郊雍五，京城南郊祀天的建设提上议事日程。从甘泉到南郊，并不仅

仅是地点上的转移，“‘天’从此取代五帝甘泉宫的 ‘太一’，在神学层面上发生

了根本的变化”②。杜佑在自注中特别收录了匡、张之奏，明确给出他们的理据：

“今当幸长安郊见皇天，反北之太阴，与古制殊矣”，“甘泉泰宜徙置长安，合

于古礼”。③ 这一段的史源固然是 《汉书·郊祀志下》，然 《汉志》所收奏议后一

句本作 “甘泉泰、河东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长安，合于古帝王”，杜佑在删去与此

节无关的 “河东后土之祠”的同时，暗中将最后三字 “古帝王”改成 “古礼”。

杜佑心目中的 “古制” “古礼”，正是他在前文着意建构的 “周制”，这是他对西

汉走出秦仪、走向 “周制”理想模型的刻意凸显。因此，对此后成帝不能坚持南

郊，迫于各种灾祥异象，泰、五一度复祀，杜佑在叙事间流露出大为惋惜

之意。

（６）汉成帝去世后，皇太后下诏恢复长安南郊，然而汉哀帝登基三年，因病
情加重，又一次下诏恢复甘泉泰。至此，祀天之坛从元帝时在甘泉，转向成帝

即位后的长安南郊，又回向甘泉，成帝去世又恢复南郊，如今哀帝即位又回向甘

泉，已四度来回。在田天看来：“复古派与现世派都在争取最高统治者同情，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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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杜佑：《通典》卷四十二 《吉礼一》，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１７０—１１７１页。



彼长，反复拉锯。如果郊祀理论与实施细则无明显推进，这种相持局面就难以打

破。”① 就此，从事件史的角度可对其中来龙去脉展开详细分析，但杜佑仅从 《汉

书·郊祀志下》中摘取了 “寝疾，博徵方士，复甘泉泰祀如故，遣有司行事而

礼祠焉”一句写入 《通典》，② 因为从制度演进上看这一来回波折，并无特殊意

义。而杜佑留下 “徵方士”“遣有司”，却是可以看出在走向南郊的进程中，方士

们羁绊与牵制的力量不容小觑。

（７）汉平帝时，京城南郊之制总算定型，同时单设五郊，这一年是在元始五

年 （５），也就是西汉的最后一年。这一事件毫无疑问成为郊天制度发展史上的一

大里程碑，按田天之说，这一年 “国家祭祀制度发生了彻底变革；这一巨变，直

接造就了中国古代国家祭祀体系的性格”③。由此也就形成东汉以后所谓的 “元始

故事”，故 《通典》对此时所定仪制的书写较为详细。其中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是

王莽，发端则是早在成帝时的匡衡等儒生，因此，杜佑记曰：“平帝立，王莽奏，

宜如建始所行丞相匡衡等议，复长安郊祀如故。”④ 这一句话，将西汉郊天在走出

秦仪、确立南郊最为关键的两个节点、两位历史人物一语揭出。东汉以后，京城

南郊的大方向毫无疑问被继承下来，此后所发生的分化与争议，已是基于这一主

干而分化出的第二、第三枝杈了。

经分析杜佑所选取并编织进 《通典》 “郊天上”的西汉时期每一条材料，可

以清晰地勾勒出汉代新建郊天之制的几个重大关节，从高帝立雍五，到文帝新

作五帝庙、武帝立甘泉泰，到成帝新修长安南郊、平帝定南郊礼仪，一条走出

秦仪、走向 “周制”的制度史演进主动脉跃然纸上。如果全面钩稽西汉郊天之祀

的相关史料，丰富程度必远远超过 《通典》。⑤ 不说被杜佑完全略掉的惠、景、

昭、宣四帝，也有不少郊祀之事，就汉武帝时而言，已 “建构起一个巨大繁复的

祭祀网络”，形成 “泰—后土祠、雍、泰山三个祭祀中心”，并多次巡行， “至

泰山８次，幸甘泉１３次，幸雍１０次”，“国家以多点控制的方式达成祭祀格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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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４０页。
（唐）杜佑：《通典》卷四十二 《吉礼一》，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１７１页。
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２９页。
（唐）杜佑：《通典》卷四十二 《吉礼一》，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１７１页。
参见顾涛 《汉唐礼制因革谱》卷二对相关史料的钩稽和梳理，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按：仅

就 《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等历史文献来看，叙事的分量较 《通典》就已翻了几番。



平衡”，① 这也就是被 《汉书·郊祀志下》称之为宣帝 “修武帝故事”者，但从制

度史的长时段来看并不构成大关节，因而 《通典》也就并不予以采入。杜佑通过

这一统括式书写模式，便将与主动脉关系不甚密切的诸多临时性的、一过式的事

件，大量地过滤掉了。

依着这一思路往下看，“元始故事”因王莽篡位的波折，真正予以落实要到东

汉光武帝建武元年 （２５）和明帝永平二年 （５９），分别将南郊祭天、五郊迎气付

诸施行，由此奠定汉魏以降礼制演进的地基，故 《通典》予以大段载入。魏晋以

后，郊天之制从大脉络上来看，产生的根本性裂变是圜丘与南郊的分立，由此形

成冬至圜丘祀昊天上帝、孟春南郊祀感生帝的两大主干分叉。这一裂变过程同样

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时期。如果说废止雍地、甘泉祭坛，确立京城南郊，历经整个

西汉１７５年的历史，那么三国魏明帝景初元年 （２３７）圜丘初始从南郊分出，一直

要到隋文帝开皇年间才正式确立冬至圜丘、孟春南郊分祀之制，如果以辛彦之、

牛弘撰成新礼正式颁行的开皇五年 （５８５）为节点，前后经历了整个魏晋南北朝长

达３４８年的历史。

这长达三百余年的制度演进过程，对于杜佑的统括式书写在精简度上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通典》竟然在有限的一卷 （即 “郊天上”）中，使用剩下的一半篇

幅便完成了这一叙事的全过程。西汉时期尚采用以皇帝为节点的中度统括式书写

结构，魏晋以后则更是采用了以朝代为节点的高度概括式书写。采用高度概括式

书写，也就意味着 《通典》将进一步瞄准并抽绎主动脉和大关节，更需略去各种

旁逸斜出的枝杈性事件。

其中对三国魏明帝景初元年 （２３７）于洛阳新营圜丘的书写，杜佑不仅收录了

魏明帝的诏书，而且在小字自注中列出高堂隆的上表和鱼豢之议，可见其重视。

此年的郊天之礼，在立春南郊之外开出冬至祀圜丘的一条新路，在制度史上具有

标志性意义。可惜，魏明帝之后 “终魏代不复郊祀”，区别圜丘、南郊的再度提出

并正式确立，要到南朝梁武帝天监三年 （５０４），那已经是在高堂隆去世２６７年之

后的事了。但是从制度史上来看，２３７年标志着分蘖的产生，高堂隆的上表是引

发制度发生变革的裂隙，正如西汉成帝时的匡衡、张谭之奏一样。匡衡和高堂隆

属于勇于吃螃蟹的第一人，他们提出改制的方案，在当时属于新生事物，受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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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阻力和反弹是可以想见的，故而不可能一帆风顺。制度要真正完成变革，需

要充足的铺垫，更需要适当的时机，但是当制度的变革完成之后，追溯其分蘖的

发生处，应当追到此时。《通典》在体例上正体现出这一思路，杜佑对汉成帝、魏

明帝时郊天之制的书写，分别在小字自注中载入匡衡、高堂隆的奏议，可见杜佑

对改革引领者的不抹杀，也可见他对制度分蘖处的关注与重视。《通典》在撰作体

例上的精详之处，于此又可见一斑。

对于西晋到南朝的郊天， 《通典》的书写可谓惜墨如金。西晋武帝泰始二年

（２６６）南郊除五帝位，圜丘并入南郊不别立，太康十年 （２８９）又 “复南郊五帝

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分别取准乎王肃上帝即天说和五帝非天说的产物。① 不

过，对于制度变革背后的理论依据是宗郑 （玄）还是从王 （肃），并非杜佑关注

的重心，《通典》只是简要摘录了当年的 “有司奏”，而不做推论。经由 《通典》

的书写，凸显出的乃是制度史上晋武帝对三国魏明帝时郊丘分立之制的主体革除，

以及在局部 （即南郊设五帝位）的恢复。

东晋在建康新立南郊，然在杜佑眼中 “多依汉及晋初仪注” “如泰始故事”，

不具备结构性意义。相较而言，他更关注晋安帝时朝议提出郊天可由宗伯摄事，

而被王讷之所否定一事，这又是基于什么考虑？我们可比较他在下一段叙及南朝

宋之制，专门记载了孝武帝大明二年 （４５８）因遇雨是否需迁郊举行的一场专门性

礼议，结果 “遂迁日，有司行事”。在这一段的小字自注中，杜佑摘录了 《宋

书·礼志三》的礼议内容，又将 《宋书·礼志一》中 “南郊，自魏以来，多使三

公行事”一句殿于后。两相比较可见，东晋王讷之议经杜佑故意揭出，正是对有

司摄事不得进入制度规定的坚持；然而到南朝宋代的大明礼议，竟使有司摄祭堂

而皇之地进入了制度史。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代，在郊天之制上的贡献更多

的是在礼典的具体仪节上，比如刘宋确立了祖配之制，萧齐确立间岁一祀及郊坛

形制，梁武帝时更是经过多次博议，细部多所改定，仪注渐趋精密。《通典》的处

理基本上都是采用大字揭出结论，小字概括礼议的重要理据，无特别凸显之处。

《通典》对梁武帝天监三年 （５０４）何佟之又一次提出圜丘与南郊当分祀这一

事件的处理，值得做些分析。这一年应该说是对三国魏高堂隆之说的再启，而且

何佟之进一步区别了二祭在礼议上的区别，冬至圜丘，义在报天，立春南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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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关研究可参见赵永磊 《天道与人事———王肃?郊祖宗说之检讨》，未刊稿。



在祈，对此后来不少学者曾给予不少高誉。① 可是 《通典》对此事的处理却显

得过于淡化，大字正文只字不提，只是在一条小字自注中列出了何氏之说。这是

不是杜佑的疏忽？恐怕不应当如此看待。今考现存梁代史料，于正月行南郊之祀

的记载不下数十次，却并未有见在冬至祀圜丘的确凿记载，那么可以做出推测：

何佟之所定仪制很可能最终未能付诸行用。即使梁代冬至祀圜丘确有施行而失于

记载，那么也可以看出梁代对南郊孟春祈之祭的重视要远胜于冬至的，正如秦

蕙田所指出的：“武帝改祈于孟春，而 《本纪》亲郊，皆以正月上辛。观天监

十六年、普通二年诏明以 ‘句芒首节，平秩东作’为词，则其为祈甚明，是当

时分冬至、孟春为二，反以孟春为重也。”② 可见梁代虽然在理论上已认识到西晋

以来 “二至之祀合于二郊”的结构应当予以突破，但并未达成共识，在现实中很

可能未完成郊、丘分祀的制度实践。这一制度的真正实现，要到隋文帝建国之后。

因此，《通典》在隋文帝之下，方才给予确立冬至圜丘、孟春南郊并行之制的明确

书写。

隋文帝于开皇四年 （５８４）、十三年 （５９３），孟春南郊，又于开皇十年

（５９０）、十二年 （５９２）、十八年 （５９８）、仁寿元年 （６０１），冬至祀圜丘，可见二

祭已断然分开，这些具体施行情况，当然不会进入 《通典》的书写，但 《通典》

已在制度上载入隋礼在圜丘、南郊仪制上的各项差异，包括所祀神明、配帝、从

祀、祭品等。从直接的来源上看，北周 “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又祀

所感帝灵威仰于南郊”，圜丘、南郊所祭神癨已做区分，固然对隋制具有一定的铺

垫作用；但二祭在北周时尚未在时日上区别开，冬至郊天尚未进入大祀，可见北

周与隋之间有明显距离，不具备直接的承继关系。再反观北齐之制，原本亦在正

月祀圜丘，但 《通典》明确载入 “后诸儒定礼，圜丘改以冬至祀之”，南郊则仍

在正月，“祀所感帝灵威仰”③，可见隋礼与北齐之间的联系较北周更为紧密。由

此，借由 《通典》“郊天”的制度史书写，我们可以抽绎得一条大脉络，隋礼乃

是上承自北齐与萧梁之制的结果，这也就是陈寅恪反复论证的， “隋文帝虽受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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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顾涛 《汉唐礼制因革谱》，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３１、６０２—６０３页。
（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二十一 《吉礼二十一》 “祈”，中华书局２０２０年版，第２册第

８７５—８７６页。
（唐）杜佑：《通典》卷四十二 《吉礼一》，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１８０页。按：此句史源在 《隋

书·礼仪志》。



禅，其礼制多不上袭北周，而转仿北齐或更采江左萧梁之旧典，与其政权之授受，

王业之继承，迥然别为一事”①。从这个意义上说，隋开皇礼是充分融汇了北朝、

南朝礼制因革的成果，而梁代何佟之所议正是隋制得以正式分辟为两条路径的分

蘖之处，杜佑置于小字自注中揭出，正合其体例。

四　钞誊抑或新裁：从 《大唐开元礼》到 《开元礼纂类》

《通典·礼典》在组成结构上，前六十五卷 “沿革”按五礼体系分类，类

下依序排列各项礼制，后三十五卷则收入新编的 《开元礼纂类》，依与之前各项

礼典相同次序排列。若需对某项礼制形成全面认识，需将前后相应的两部分内

容结合起来，形成某一项礼制的书写单元，以作前后统观、参详。就 “郊天”

的书写单元而言，《礼典》六十九、七十所收 《开元礼纂类》“吉礼一”“吉礼

二”是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纂类》的编制，表面上看确实就是将 《大唐

开元礼》的一百五十卷经大幅删节而成，而且古人又无写作凡例的习惯，再加

上后世学者已失去杜佑撰作时 “将施有政，用硋邦家”② 的现场语境，难以体

察到 《纂类》仪制删节处理的用意，很容易跌入王鸣盛般 “钞誊”的评骘。有

鉴于此，我们在对 “郊天”礼制的历史因革做过疏释之后，也尝试对蕴含在

《纂类》“撮取”过程中的 “裁制”功夫做一些发掘，将 《纂类》的体例略举

一二，以期发凡之效。

初步概括 《开元礼纂类》“郊天”部分内容，可得杜佑的新编工作在体例上

有如下五个方面值得留意。

（一）礼典项目上的归并

与郊天之制相关的礼典，《大唐开元礼》记载共计十八项，每一项下均详细书

写仪注，《开元礼纂类》将其归并成三项 （见表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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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７页。
（唐）杜佑：《进通典表》，《通典》卷首，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１页。



　表４—１ 《大唐开元礼》和 《开元礼纂类》郊天之制类目对照表

简称 《大唐开元礼》所设礼典 《开元礼纂类》所设礼典

圜丘

祈

雩祀

皇帝冬至祀圜丘

冬至祀圜丘有司摄事

皇帝正月上辛祈于圜丘

正月祈于圜丘有司摄事

皇帝孟夏雩祀于圜丘

孟夏雩祀于圜丘有司摄事

皇帝冬至祀圜丘

正月上辛祈

孟夏雩祀

及摄事并附

明堂

皇帝季秋大享明堂

季秋大享明堂有司摄事

皇帝季秋大享明堂

摄事附

五郊迎气

皇帝立春祀青帝于东郊

立春祀青帝于东郊有司摄事

皇帝立夏祀赤帝于南郊

立夏祀赤帝于南郊有司摄事

皇帝季夏土王日祀黄帝于南郊

季夏土王日祀黄帝于南郊有司摄事

皇帝立秋祀白帝于西郊

立秋祀白帝于西郊有司摄事

皇帝立冬祀黑帝于北郊

立冬祀黑帝于北郊有司摄事

皇帝立春祀青帝于东郊

立夏祀赤帝于南郊

季夏土王日祀黄帝于南郊

立秋祀白帝于西郊

立冬祀黑帝于北郊

及摄事并附

总计 １８项 ３项

因为这十八项礼典均包含 “斋戒”“陈设”“省牲器”“銮驾出宫”“奠玉帛”

“进熟”“銮驾还宫”七段，行礼大格局基本一致，故而大量用词是重复的，《纂

类》在体例上采取将三项作为主礼典详细收录、其余附录其中的处理方式，使得

同类仪制得以大量删节，这是杜佑能将 《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成功简缩为三

十五卷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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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类》的这一归并处理法，在精简了篇幅的同时，还达成了另外一个效果。

杜佑将正月上辛祈等附入圜丘之祀，实际上形成了在祭天礼制上对 “冬至祀圜

丘”这一主礼典的强凸显，也就是确立了其作为国家最高级别祭祀大典的地位。

杜佑身处 《大唐开元礼》的法典模板之下，固然无法突破 《开元礼》所依托的郑

玄 “六天说”，但 《纂类》无形间已构成对王肃 “郊丘合一”说的吸纳。《纂类》

“冬至祀圜丘”一主五附的载录模式，实际上已达成清人秦蕙田所说的 “古者天

子一岁祭天有四，而冬至为正祭”局面；宋儒大肆诟病开元礼一岁四祭无分轻重，

他们所主张的 “祈、大雩，祈祭也，季秋明堂，报祭也，礼皆杀于冬至，而郊

天正祭，止冬至圜丘一祭而已”①，从杜佑新编 《纂类》的类目分设中，已具备初

步轮廓。虽然皇帝季秋大享明堂因地点的转换，在 《纂类》中仍与皇帝冬至祀圜

丘并列，五郊迎气也依 《大唐开元礼》的规定只可单列于后，否则便与当朝法典

不合，但杜佑在允许的范围内已做了尽可能的处理，即便如五郊迎气，也是以立

春祀青帝于东郊为主，后四者均为附录，做了力所能及的精简。

（二）礼典归并所带来的编修新例

《纂类》既然采用附录的形式，将数项礼典的仪制规定附入一项主礼典之下，

就必然要在礼典出现仪节差异之处做出说明。杜佑以主礼典为大字正文，采取小

字自注的方式完成对其他数项附录礼典细部差异的旁注。试以 “皇帝冬至祀圜丘”

下 “奠玉帛”段之 “奠昊天上帝神座”节仪注的书写为例，看 《纂类》是如何将

另五项礼典——— “正月上辛祈” “孟夏雩祀”以及冬至、上辛、雩祀之有司摄

事———附入其中的。《纂类》之文曰：

太常卿引皇帝， “太和之乐”作，皇帝每行，皆作太和之乐。摄［１］则谒

者引太尉，以下皆谒者引太尉。太和乐，上辛、雩祀［１］同。皇帝诣坛，升自

南陛，侍中、中书令以下及左右侍卫量人从升。以下皆如之。皇帝升坛，北

向立，摄［２］则太尉升南陛，北向立。乐止。正座太祝加玉于币以授侍中，侍

中奉玉币东向进，皇帝镇皀，受玉币。凡受物，皆镇皀，跪奠讫，执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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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兴。太尉则笏。登歌，作 “肃和之乐”，以大吕之均。太常卿引皇帝

进，北向跪奠于昊天上帝神座，?伏，兴，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再拜讫，

太常卿引皇帝立于西方，东向。配座太祝以币授侍中，侍中奉币北向进，

摄［３］则太祝授太尉，太尉奉玉币进奠。皇帝受币。太常卿引 ［皇帝］进，

［东面跪，奠于］高祖神尧皇帝神座，雩祀［２］则太宗座。?伏，兴，太常卿

引皇帝少退，东向再拜讫，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乐作，皇帝降自南陛，

还版位，西向立，乐止。摄［４］则太尉行，还立无乐也。初皇帝将奠配帝之币，

谒者七人各分引献官奉玉币俱进，跪奠于第一等神座，上辛［３］，则谒者五人，

各分引献官，奉玉币奠五方帝座，摄事同。雩祀［４］，五人帝、五官相次而毕。

余星座之币，谒者、赞引各引献官进奠于首座，余皆祝史斋郎助奠。讫，引

还复位。摄［５］则太尉奠配座，诸太祝及诸献官各奉玉币进于神座，讫，还鰼

所。上辛［５］无星以下座也。①

不难看出在具体的仪节之下，杜佑做了多项小字自注，其中出现了多次

“摄……”“上辛……”“雩祀……”，今逐一标号，略做解读如下。

摄［１］：《纂类》用小字自注 “摄则……”交代，若有司摄事，则无 “太常卿

引皇帝，‘太和之乐’作”之仪，而代之以 “谒者引太尉”之仪。又用小字自注

“以下皆谒者引太尉”，说明下文这段仪注中六次出现的 “太常卿引皇帝”，若有

司摄事，均代之以 “谒者引太尉”。

摄［２］：《纂类》用小字自注 “摄则……”交代，若有司摄事，则无 “皇帝诣

坛，升自南陛，侍中、中书令以下及左右侍卫量人从升。皇帝升坛，北向立”之

仪，而代之以 “太尉升自南陛，北向立”。

摄［３］：《纂类》用小字自注 “摄则太祝授太尉，太尉奉玉币进奠”交代，若

有司摄事，则无 “配座太祝以币授侍中，侍中奉币北向进，皇帝受币。太常卿引

［皇帝］进，［东面跪，奠于］高祖神尧皇帝神座”之仪，而代之以 “配座太祝以

币北向授太尉，太尉受币，谒者引太尉进，东面跪，奠于高祖神尧皇帝神座”。按

经诸本对校，可知今本 《通典》此处脱漏七字，今用方括号予以补足。

摄［４］： 《纂类》用小字自注 “摄则太尉行，还立无乐也”交代，若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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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事，则无 “太常卿引皇帝，乐作，皇帝降自南陛，还版位，西向立，乐止”

之仪，而代之以 “谒者引太尉自南陛还本位”。且杜佑特别交代，这一仪式中

无 “乐作……乐止”之仪。

摄［５］：《纂类》用小字自注交代，若有司摄事，则无 “初皇帝将奠配帝之币，

谒者七人各分引献官奉玉币俱进，跪奠于第一等神座，余星座之币，谒者、赞引

各引献官进奠于首座，余皆祝史斋郎助奠。讫，引还复位”之仪，而代之以 “初

太尉将奠配帝之币，诸太祝及诸星座献官各奉玉币进，跪奠于神座，讫，兴，还

鰼所”。

上辛、雩祀［１］：《纂类》用小字标注 “上辛、雩祀同”，表示皇帝正月上辛祈

于圜丘、孟夏雩祀于圜丘此段仪注与此处相同，若有司摄事，亦同于此处之有

司摄事。

雩祀［２］：《纂类》用小字自注 “雩祀则太宗座”交代，若孟夏雩祀于圜丘，

此处 “高祖神尧皇帝神座”则代之以 “太宗神座”。

上辛［３］：《纂类》用小字自注交代，若上辛祈于圜丘，此处 “谒者七人各

分引献官奉玉币俱进，跪奠于第一等神座”之仪，则代之以 “谒者五人各分引献

官奉玉壁，跪奠于五方上帝之座”。若上辛祈于圜丘有司摄事，同用后者。

雩祀［４］：《纂类》用小字自注 “五人帝、五官相次而毕”交代，若孟夏雩祀

于圜丘，此处 “谒者七人各分引献官奉玉币俱进，跪奠于第一等神座”之仪，则

代之以 “五方帝之太祝皆取玉币于篚，各进，奠于其神座前。五帝之献官次取币，

先奠于太昊氏神座前。余座斋郎助奠。讫，五官之献官亦取币，先奠于句芒氏神

座前，余座祝史助奠”。杜佑使用高度概括之语表出之。

上辛［５］：《纂类》用小字自注 “无星以下座也”交代，若上辛祈于圜丘，

则无 “余星座之币，谒者、赞引各引献官进奠于首座，余皆祝史斋郎助奠。讫，

引还复位”之仪。

（三）仪节合并彰显体例之简严

如果说 《大唐开元礼》的纂修目的，是为皇朝礼典的实际施行提供一个流程

范本，那么杜佑新编 《纂类》，则旨在形成一部法典，为施政提供法理上的借鉴与

参考，故而其在书写上追求体例井然，文笔精简，力避重复。在上述采用礼典归

并法之外，《纂类》还对不同礼典下的相同仪节采取详略互参式处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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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 “省牲器”这一节目，不仅在 “皇帝冬至祀圜丘”下出现，在 “皇帝季

秋大享明堂”下也出现，甚至在 “皇帝时享于太庙”下也会出现，那么 《纂类》

就在前一项礼典下详细书写，并用小字自注标出后两项礼典的细部差异，在后两

项礼典下就采取省略式处理。在 “皇帝冬至祀圜丘”之 “省牲器”下 《纂类》

记曰：

省牲之日，午后十刻，去坛二百步所，享明堂则于明堂所，庙享则于庙

所，皆二百步所焉。诸卫之属禁断行人。庙享则太令整拂神幄焉。晡后二刻，

郊社令丞帅府史三人、诸仪二人享庙则太庙令帅府史也。及斋郎，以樽、坫、

、洗、篚、幂入设于位。庙享则笾豆簋虳皆设位，加以巾盖。诸器物皆濯

而陈之。升坛者各由其陛，升庙堂者升自东陛焉。晡后三刻，谒者、赞引各

引祀官、公卿以下俱就东闦门外位，庙享则无闦外公卿位焉。……①

此节开头的这五处小字自注，用 “享明堂则……” “庙享则……”用意都在说明

享明堂、庙享礼典在 “省牲器”段与此处的细节差别。就像第一个注，就是要说

明祀圜丘时牲器位置在 “去 ［祭］坛二百步所”，而享明堂则在 “去明堂二百步

所”，庙享则在 “去庙二百步所”。他皆类之。在此处详细标注之后，杜佑在 “皇

帝季秋大享明堂”“皇帝时享于太庙”下就可以大幅省略了。享明堂虽列出 “省

牲器”的节目，但仪节全部删去，只用小字自注 “如别仪”三字交代参看前文。

庙享的 “省牲器”段，列出了前二句 “省牲之日，午后十刻，庙所禁断行人，太

庙令整拂神幄。祝史各取毛血，每座共实一豆，祝史又洗肝于郁鬯，又取踇謞共

实一豆，俱置馔所”，下书 “余并如圆丘仪”六字，此后仪节全部省去。② 此段之

所以保留前二句，显然是因为庙享的祭品与圜丘差异较大，这样一来顺带着把第

一句也保留下来了，由此可以印证杜佑在祀圜丘礼典的 “省牲器”下所做小字自

注之精确。

此外，杜佑还将不同礼典下的相同仪节提取出来单列，将之新设为一个类目。

试举一例。《开元礼》“皇帝冬至祀圜丘”礼典中，在一开始的 “斋戒”段，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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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下两段仪注，而 《纂类》不载：

前祀七日，平明，太尉誓百官于尚书省，曰某月某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各扬其职，不供其事，国有常刑。

散斋理事如旧，惟不?丧问疾，不作乐，不判署刑，杀文书，不行刑罚，

不预秽恶。致斋惟祀事得行，其余悉断。其祀官已斋而阙者，通摄行事。①

在 《开元礼》“冬至祀圜丘有司摄事”礼典的 “斋戒”段，亦载有这两段仪注，

而 《纂类》不载。同样，在从 “皇帝正月上辛祈于圜丘”到 “立冬祀黑帝于北

郊有司摄事”全部十六项礼典的 “斋戒”段，均载有这两段仪注，而 《纂类》不

载。按礼典项目上的归并体例，被 《纂类》附录的礼典，自然全部删去，但是在

三项主礼典之下，《纂类》何以同样不载？这是因为在卷首的 “序列”中杜佑已

将 “斋戒”这一小节仪注单列出，作为统领，所包含的正是这两段仪注，② 因此

在此后的祭礼中就不再逐次抄录。同时，《纂类》在 “皇帝冬至祀圜丘”的 “斋

戒”段主要记载了皇帝斋戒之仪，而以小字自注的方式简单交代了一句：“摄事，

无皇帝斋仪。”③ 而代替皇帝所行祭礼的就是太尉，其斋戒之仪，本就已经包含在

上述卷首的专门 “斋戒”仪注中。

通过这一新设类目之法，一方面 《纂类》归并删落了 《大唐开元礼》十八次

烦琐的仪节铺叙，节目与文辞更显凝练；另一方面 《纂类》井然有序地将十八项

典礼的仪注之异同关系，通过新设 “斋戒”项、归并同类礼典、小字自注互参的

方式予以清晰地予以呈现，在纂修体例上堪称 “简严”。

唯一值得惋惜的是， 《开元礼》 “冬至祀圜丘有司摄事”等礼典在 “致斋三

日”句下有一句小字注：“散斋皆于正寝。致斋二日于本司，一日于祀所。其无本

司者，则二日于郊社署。”与有司摄事相关之礼典，在 《纂类》中均附入而不单

列，此句自然也就顺带着被删落，如此做法从体例上讲毫无问题，因为在 “皇帝

冬至祀圜丘”礼典的相同位置，同样有一句小字注：“散斋皆于正寝。致斋二日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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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司，一日于祀所。其无本司者，则二日于祀所。”① 此句 《纂类》完好地保留

了。可是问题在于，《开元礼》在第一项礼典下只记致斋在 “祀所”，从第二项礼

典之后却明确标出地点在 “郊社署”，这一项关于致斋地点的信息，在 《纂类》

的删并重未能保存下来，略显可惜。

（四）增补自注以作释例

杜佑在新编 《纂类》中融入的裁制功夫，不仅体现在对 《大唐开元礼》所载

礼典与仪节进行归并、删节、挪移等工作上，还体现在杜佑通过小字自注对若干

仪节做出释读与参详。略举几例以明之。

比如在 “奠玉帛”段 “赞引引御史、博士、诸太祝及令史、祝史与执樽篚

幂者，入自东闦门，当坛南重行，北面西上”句下自注：

凡引导者，每曲一逡巡也。②

此句乃是对赞引者在行程中的礼节做出补充说明。此注并非杜佑新创，乃?录自

《开元礼》“冬至祀圜丘有司摄事”仪注之 “省牲器”段 “又谒者引太常卿，赞引

引御史，入诣坛东陛，升，视涤濯”句之下。此例恰好与前文中因删并遗落了

“郊社署”形成对照，两例情况类似，杜佑显然已留意及此，在删并礼典中不忘将

有价值的信息保留下来，填入适当位置，“郊社署”的遗落属于偶疏。

又如 “奠玉帛”段 “协律郎跪，俯伏，举麾”句下自注： “凡取物者皆跪，

俯伏而取以兴；奠物则跪奠讫，俯伏而后兴。”然后紧接着又注：

他放此。③

“凡取物……奠物……”这一仪注的凡例，乃 《开元礼》编者随文于此自注，

此例同样适用于其他类似的仪注，杜佑用 “他放此”三字旨在提炼出此例是可

以贯通礼典前后的 “通例”。此类 “通礼”在 《纂类》中还有不少，值得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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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炼。

又如 “进熟”段皇帝初献节尾 “武舞入，鼓籾，作舒和之乐，立定，戛?，

乐止”句下自注：

自此以上，凡摄皆太尉为初献，其仪依皇帝行事，赞佐皆诣者、太祝、

斋郎。①

于此，杜佑更是自己对有司摄事的通例进行概括，对会通礼典有重要帮助。此后

《唐会要·杂郊议》《文献通考·郊社考三》所收 “唐开元礼”均据此采入。

（五）?录中偶然产生少量疏误

《纂类》在移录 《大唐开元礼》并进行各种删并处理的过程中，偶然会造成

一些细部的疏误，这实属难以避免，我们在研读 《纂类》之时应予以留意。比如

“奠玉帛”段脱漏了七字，已如上述。又如 《纂类》 “进熟”段在 “皇帝谒坛”

后，有 “谒者引司徒，升自东陛，立于鰼所，斋郎奉俎从之后”句，“之后”二

字前脱漏 “升，立于司徒”五字。又如 《纂类》 “进熟”段在 “诸献
!

毕”后，

有 “‘元和之乐’作，太常卿前奏称 ‘请再拜’，退复位。皇帝再拜。乐作一成，

止”句，“皇帝再拜”下脱漏 “奉礼曰 ‘众官再拜’，众官在位者皆再拜”一句十

五字。《纂类》在句末小字自注：“摄事则奉礼曰 ‘众官再拜’，众官在位者皆再

拜”，意为若有司摄事，则无 “太常卿前奏……皇帝再拜”之仪，仅有 “奉礼

曰……众官在位者皆再拜”之仪，此固然不错。但是正是在这一正文与注文看似

重叠的过程中，应当是在传抄、刻印过程中被误删了正文仪注十五字。

结论　制度史书写的 《通典》模式

经过对 《通典》郊天之制书写单元的条分缕析，杜佑的创作宗旨与纂修体

例等已得到一定的发掘。建构 “周制”的理想模型、统括汉唐礼制因革 “故

事”、新编 《开元礼纂类》所组成的三大版块，共同构成了唐代制度在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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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九 《礼六十九》“开元礼纂类四”，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８３６页。



先例及法理依据上的三项法源，由此形成一种以 “简严”叙事为风格的制度史

书写的 《通典》模式。

学术界之所以会对制度史书写的 《通典》模式普遍陌生化，连历史学家王

鸣盛都嫌其 “繁复”，历来将其归入 “类书”的行列，主要原因是接踵其后的

《文献通考》，在制度史书写体例上，并未延续 《通典》模式，而后世的政书纂

修，又基本上都承自 《文献通考》，而非 《通典》。章学诚曾论 《文献通

考》曰：

马贵与无独断之学，而 《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谓其智既无所取，

而愚之为道，又有未尽也。且其就 《通典》而多分其门类，取便翻检耳。

因史志而裒集其论议，易于折衷耳。此乃经生决科之策括，不敢抒一独得

之见，标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为乡愿，至于古人著书之义旨，不可得

闻也。①

章氏固然对 《文献通考》存在先入为主的偏见，他的这一偏见正是源于以 《通

典》模式为参照，所谓 “独断之学”“比次之功”“古人著书之义旨”，都是立足

于 《通典》的角度而发。因此，章氏最终的结论是：“《文献通考》之类，虽仿

《通典》，而分析次比，实为类书之学。”② 金毓黻虽极力要为 《文献通考》辩护，

但他恰恰指出了制度史书写的两种模式，即 “善治史者，主以 《通典》之精简，

辅以 《通考》之详赡，而折中至当矣”；也就是说，《通考》的书写模式乃是以资

料收录之浩博、详悉著称，金先生说，“吾观究心典章制度之人，无不以 《通考》

为宝藏，而恣其撷取”③。这正是 《通典》与 《通考》在制度史书写模式上的重大

差异。

就 “郊天”部分的书写来看，由于宋儒对经史文献的考证日趋精密，对于郑

玄分别郊丘二礼在逻辑上的矛盾和无法自圆其说进行了深入的发掘，由此在学理

上倾向于采用王肃郊丘合一说。马端临纂修 《文献通考》，便广泛采录宋儒朱熹、

黄?、杨复等人的考辨成果，对郑玄分别郊丘二礼的处理提出了犀利的批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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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清）章学诚：《答客问中》，叶瑛 《文史通义校注》卷五，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４７８页。
（清）章学诚：《释通》自注，叶瑛 《文史通义校注》卷四，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３７４页。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七章，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７２、２７１页。



乎将 《通典》的模式建构推倒了重来。马端临对杨复 《祭礼》的做法至为推崇，

称其重新 “?集经传之散漫者而会通之，而祀天之礼物、乐舞与其行事始终之序，

可以概见；辨析诸儒议论之同异者而折衷之，而天帝之名称、祀数之多寡，从祀

尸、主之有无，可以理推”，对杨复的这一番重建，许为 “词义正大，订核精深，

足为千载不刊之典”①，因此，《通考》实际上是延续了这一书写模式，其做法是

将各段经传之文分门别类列出，原原本本收录，下接学者们的考辨议论，然后

条列文献中可见的历代行礼、议礼等相关史料，同样下附学者们的大量考辨议

论，间以按语形式下以己意。《通考》在收录资料的体量上较 《通典》实已翻

了几番，堪称汪洋恣肆，但阅读起来毫无隔膜之感，因为马端临的书写模式与

宋儒以来的学术考释体基本一致，都是采用一种专家研究式的写作路径，这一

体式被后来的制度史书写者所延续。学界之所以将政治制度类书籍统归入 “类

书”，正是以 《文献通考》以降的政书为标准，而 《通典》模式则无形间被遮

蔽掉了。

由此反观制度史书写的 《通典》模式，因其具有 “体大思精” “至精至纯”

的典型特征，隐含在精简的叙事结构中而非一望可知，正如章学诚所说的 “著书

之独断，编次之通裁，其旨可以意会”。职是之故，中国制度史的研究便需要完成

一项重要的学术课题，即对 《通典》的纲领、结构、义例、笔法等需进行细致推

求寻绎，予以发凡起例，否则学界望 《通典》而生畏，更遑论抉发其在中国制度

史上的价值。就像记录周代礼典的经典著作 《仪礼》，古称 《礼经》，长期以来学

者均 “苦其难读，人多束阁不观”，故而清人凌廷堪 “不辍寒暑昏晓者二十余

载”，“五易稿而后成”《礼经释例》。② 凌氏要解决的，就是阅读 《仪礼》的第一

道门槛：“其节文威仪，委曲繁重，骤阅之如治丝而棼……乍睹之如入山而迷”，

“不会通其例，一以贯之，只厌其胶葛重复而已耳，乌睹所谓经纬途径者哉”！③

自郑玄、贾公彦、朱熹以来，学者们均曾尝试对之进行发凡，直至凌廷堪一举攻

破，后来学者予以高度评价，如皮锡瑞便称， “读 《礼经》而不明凡例，则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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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六十八 《郊社考一》，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４册，第２１０６页。
（清）阮常生：《礼经释例序》，（清）凌廷堪 《礼经释例》卷首，台湾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

究所，２００２年，第３５页。
（清）凌廷堪：《礼经释例》自序，台湾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２００２年，第３７、３９页。



纷繁…… ［初学］先睹 《礼经释例》，则一目然矣”①。《通典》在如今所面临

的困局，首当其冲就是要冲破阅读与理解的障碍，完成对制度史书写之 《通典》

模式的全面释例。这一学术课题，将牵动中国政治史、制度史的研究发生深刻的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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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朝皮锡瑞的 《经学通论》三 《三礼》中有 “论读 《仪礼》重在释例，尤重在绘图，合以分节，

三者备则不苦其难”（中华书局１９５４年版，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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